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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/GZBXJS-001 

前言 
本标准根据 GB/T 1.1-2009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》进

行编写。 

本标准由广州博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提出。 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广州博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。 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潘林聪 

本标准于 2020 年 11 月 3 日（首次发布），2020 年 11月 3日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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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/GZBXJS-001 

马口铁罐 

1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马口铁罐的技术要求、测试方法、检验规定、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等方面 

的内容。 

它是本公司马口铁罐产品制造、使用、质量检验和制定各种技术标准、技术文件以及与客 

户签订相关合同主要技术依据。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 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册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 

用于本文件。 

GB/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。 

GB/T 2520-2008冷轧电镀锡钢板及钢带 

GB/T 2828.1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部分:按接收质量限（AQL）检索的逐批抽样检验计划 

GB/T 4806.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 

GB/T 4806.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 

3 材料要求 

3.1 冷轧电镀锡钢板及钢带符合 GB/T 2520-2008的规定。 

3.2 涂覆镀锡（或铬）薄钢板符合 QB/T 2763 的规定。 

4 技术要求 

4.1 目视检测的判定条件 

4.1.1检查角度要求:目视眼光与所视之平面在成 45度及 90度间来回。 

  4.1.2光线要求：非阳光直射的自然光或光照明光度在 800lux 以上或者 40W双灯光条件下。 

4.2 外观标准 

  4.2.1 铁罐内外表面应清洁，无油污、黑斑、异物及其它污染，不得有漏罐、胀罐现象。 

  4.2.2 罐外壁及卷封处的锡层完整，无明显擦伤及生锈现象，罐身光滑无明显棱角。 

  4.2.3 印刷图案文字应清晰，无残缺不清，无严重的擦伤和损伤、偏位、重影等现象。 

4.2.4 罐体接骨缝隙应光滑，不得有明显有披锋外露，刮手、刮花掉油等现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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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.5 锣底扣底，不允许卷边大小不均，起鼓、起狗牙，封底有披风，凹凸变形等现象。 

4.3 罐身和盖子实配松紧度要求 

罐身和盖子配合松紧度，不允许罐身罐盖扣合过紧，一次扣合或转动一次后有刮伤油墨 

现象；罐身罐盖扣合过松，手提罐盖身会掉落。 

4.4 规格尺寸 

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 4.5 卫生指标 

       产品卫生性能应符合 GB/T 4806.9/ GB/T 4806.10的规定。 

5 检验规则 

  5.1 组批 

      以同一订单号、同一工艺连续生产的同一类产品为一批，每批产品必须经过品质部 

      检验合格，方可出厂。 

  5.2 出厂检验 

      出厂检验项目为外观、重量、尺寸偏差、包装方式等。 

  5.3 出厂抽样和规则 

根据公司实际，并参照 GB/T2828 2003编制 ，抽样水准为一般正常为Ⅱ类，允收标准 

为 2.5/4.0。 

 

     备注：当客户有特殊要求时，按客户标准执行。 

项目 极限偏差 

高 ±1mm 

长、宽、内外径 ±0.2mm 

厚度 ±0.01m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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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型式检验 

   6.1  在以下情况下，应进行型式检验： 

        a. 新产品或者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； 

        b．正式生产后，如结构、材料、工艺有较大改变，考核对产品性能影响时； 

        c．正常生产过程中，定期或积累一定产量后，周期性地进行一次检验，考核产品质 

量稳定性时； 

        d．产品长期停产后，恢复生产时； 

        e．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； 

        f．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。 

   6.2  型式检验的项目为技术要求的全部项目。 

   6.3  型式检验应在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抽取样品，如有一项不合格可加倍抽检，如仍有一 

项不合格则判定本次型式检验不合格。 

7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 

  7.1 标志 

      7.1.1 包装箱外应注明生产企业名称、产品型号、数量、毛重、净重等。 

      7.1.2 标志应清晰、牢固、不应因运输条件和自然条件而褪色、变色、脱落。  

  7.2 包装 

      产品外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/T 191 的规定，产品包装采用适宜的包材，防止产 

品在运输、贮存过程中受损。 

7.3 运输 

      运输过程中应避免烈日暴晒并注意防水，不允许受到强烈的冲击和震动；严禁与易燃、 

      易爆、易腐蚀的物质一起运输。 

  7.4 贮存 

      产品应放在清洁、通风、阴凉、干燥的库房内贮存，避免暴晒、雨淋、潮湿。且不得与 

      有腐蚀物性物质共同存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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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baidu.com/s?wd=%E4%BA%A7%E5%93%81%E6%80%A7%E8%83%BD&tn=SE_PcZhidaonwhc_ngpagmjz&rsv_dl=gh_pc_zhidao

